	主　　題：
	檢舉社區電梯違法加裝門禁感應器

	內　　容：
	內文：感謝貴府工務局於100年9月9日至本社區稽查，但貴局的答覆似乎很模糊。 
貴府工務局答覆” 有關台端陳情貴社區緊急昇降機設置門禁刷卡感應設備乙事，經本府工務局於100年9月9日下午前往貴社區稽查了解，並無設置「緊急用昇降機」(緊急用昇降機電源須接緊急發電機、須有機箱緊急呼返裝置...等規格)，屬一般用昇降機……..”等云云，然而究竟本社區將所有電梯都加裝感應器,是否合法?是否會於火災發生時會影響救災，皆無敘明，實令陳情人及本社區甚多住戶感到失望! 
我們的社區管委會常年受建商家族掌控,一向行事蠻橫獨斷,無視住戶意見,此次工務局蒞社區稽查後, 管委會成員還揚言找人修理工務局,氣焰實在囂張。 
懇請縣府詳察法令意旨，無懼壓力，再做出明確妥適處分，以維護社區住戶居 
家安全及法令尊嚴，不勝感激!

	回覆內容：
	親愛的縣民您好： 
台端所陳敬悉， 
有關電梯設置刷卡門禁設備，內政部94.7.28內授營建管字第0940084983號函，明確函釋「緊急用昇降機」不宜設置刷卡機：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並無明文限制，惟依本部88年7月21日台88內營字第8873924號函釋，緊急用昇降機如設置刷卡機，將影響緊急救難之時效及增加逃生之阻礙，是為避免影響建築物之救災及逃生功能，緊急用昇降機不宜設置刷卡機」先予敘明。 
至關台端所陳貴社區之「一般用昇降機」設置門禁刷卡設備乙事，前揭法無明文，惟火災發生時除「緊急用昇降機」之特殊規格可供緊急避難救災使用外，應不宜搭乘「一般用昇降機」逃生，仍須由直通樓梯逃生，故貴社區之「一般用昇降機」設置門禁刷卡設備，倘設置後如有爭議，建請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後請管委會依會議決議辦理。 
感謝台端關心縣政，特此謝忱 
敬祝 安康 
縣長 吳志揚 敬復


